[bookmark: _Toc10273][bookmark: _Toc7387][bookmark: _Toc7492][bookmark: _Toc11333]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
新都校区教师上下班通勤车服务采购项目
比选文件

[bookmark: PO_默认文件内容_28]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新都校区教师上下班通勤车服务采购项目。
2.项目地点：四川矿产机电技师学院两校区。
3.采购方式：校内比选。
4.车辆需求：1辆39座以上空调大客车。
5.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一年一签。年预计用车天数为200天，服务费用按照实际服务天数结算。
6.预算控制价：本项目预算单价按照用车频次分为两类，往返校区1次的，预算单价为1250元/车/天；往返校区2次的，预算单价为2200元/车/天。项目预算价为最高限价，报价超过最高限价的为无效响应。
二、服务要求
[bookmark: PO_默认文件内容_27]前提：本章采购需求中标注“★”号的条款为本次比选采购项目的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应全部满足。
★（一）基本运行线路要求
客运服务方须满足采购人规划的行程、运行路线、指定停靠点及到达各站点时间要求：
[bookmark: _GoBack]1.行程：每个工作日上午7:30新都校区（新都区蓉都大道500号）至崇州校区（崇州市公园大道500号），下午5：00崇州校区至新都校区，往返200公里以内；运行线路往返均应保证走高速公路（遇不可抗力因素除外）。
2.线路：仅一条线路，行车中途不停车，候车点在两校区指定位置。
（二）对服务车辆要求 
1.供应商拟投入的通勤车辆应保证运营手续齐全，具备有效期内的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不低于县际包车客运；具有运营车辆的各种保险，保险包含保障乘客的相关保险。 
2.投入运营的车辆应根据天气情况开放空调，定期做清扫清洁；所有车辆内部的座套、头套、窗帘、地板每月至少清洗一次；并确保以上物品能够正常使用。
3.车容车貌完好，车辆外观、内饰（座椅、座套、车窗等设施）完好、整洁。
4.供应商需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对提供服务所使用的车辆进行及时的保养及维修，确保车辆的安全性能和技术状态良好。
5.供应商承运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乘车人员伤亡等，承运司机应立即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事故均由中标单位负责处理，伤者的医疗费用及其他费用应由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对此不承担相应责任。
（三）对承运车辆驾驶员的要求
1.供应商应根据项目情况合理为本项目配置身体健康，文化素质较高的驾驶人员，所有驾驶员应具有相关从业资格。
2.服务态度良好，服务周到，有问必答，无拒客、甩客及与乘客争吵行为。
3.根据采购人的调派，按规定路线、规定站点、规定时间发车并行驶，未经采购人应允不得擅自增减站点，不得擅自改变行车线路和时间。
4.严格遵守采购人的相应管理要求。
5.承运车辆驾驶员的劳动关系隶属于供应商，人员劳动报酬和其他劳务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四）违约处理
1.无故未按规定及时执行采购人调用车辆的，每发生1次，季度结算中扣款200元。并承担学院教职工采用其他交通工具而产生的合理的交通费用。
2.车辆中途故障或违章，造成教职工不能正常乘车且在规定时间内无法为员工提供其他乘车途径的，学院教职工有权乘坐出租车等其他交通工具到达目的地，由此产生的合理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同时每发生一次，季度结算中扣款200元。
3.正常情况下，供应商提供的车辆最少需提前10分钟在始发站候车，如车辆无故未正点发车，在季度结算中扣款200元/次，并承担学院教职工采用其他交通工具而产生的合理的交通费用。
4.因供应商驾驶员服务态度等原因引起投诉，情况属实，视情节轻重，在季度结算中扣款50—200元。
★（五）车辆其他服务要求：
1.通勤车线路在200公里范围内，接受采购人更改和调整线路；
2.服务年度内提供一定的行程免费服务（作为增值服务评分）；
3.如果采购人因大型活动或会务需要，乘车人员增加、需增加趟数，采购人提前通知供应商；
4.供应商自行办理高速公路ETC；
★三、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合同签订之日起三年，一年一签。
2.报价要求：投标人的报价超过最高限价按无效标处理。投标人应综合考虑成本和本项目实际情况。司机及其他人员工资等所有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在服务过程中采购人不再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3.合同价款支付金额、方式和条件：甲方根据中标单位提供的每季度结算单核对无误后付款，结算方式为乙方每季度提供的普通发票向甲方申请结算，经甲方财务人员核实无误后，甲方凭乙方开具的发票在收到发票后的15个工作日内转账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
4.服务费包干，供应商负责支付含过路费、过桥停车费、各项税费、派出司机费用等费用，采购人除支付班车服务费外，无需额外支付其他任何费用。
5.通勤车量化评分标准、评分依据


	序号
	评分因素及权重
	分　值
	评分标准
	备注
	说明

	1
	报价30%
	30分
	报价按往返1次和往返2次的报价分开评分：
以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比选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往返1次的最低价得25分，往返2次的最低价得5分。
往返1次报价得分=（基准价／综合报价）×分值；
往返2次报价得分=（基准价／综合报价）×分值；
	/
	共同
评分因素

	2
	整体方案
25%
	25分
	1.服务方案（15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提出的服务方案（包含：①服务组织安排、②车辆管理制度、③对采购人临时用车需求的响应、④突发情况服务车辆更换预案等），上述四项内容完整且描述详尽符合项目实际需求得15分；上述四项内容每有一项缺失扣5分；每有一处内容不完整或有缺陷或与项目不匹配的扣3分，扣完为止；
2.安全管理措施（10分）
根据供应商针对本项目制定的安全管理措施（包括：①安全管理制度、②安全管理体系、③安全教育及培训方案、④应急管理方案及措施），上述四项内容完整且描述详尽符合项目实际需求得10分；上述四项内容每有一项缺失扣2.5分；每有一处内容不完整或有缺陷或与项目不匹配的扣1分，扣完为止。
	/
	技术类
评分因素

	3
	项目实施能力12%
	12分
	1.企业安全生产状况等级：依据供应商获得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交通运输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等级进行评分，认定为三级的得2分，二级的得4分，一级的得6分。
备注：提供证书复印件
2.质量信誉考核：供应商近两年获得道路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认定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结果进行评分，认定为A级得2分，AA级的得4分，AAA级的得6分。
备注：提供质量信誉考评结果文件复印件
	提供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技术类
评分因素

	4
	驾驶员
要求10%
	10分
	供应商须为本项目配备驾驶员，具有A1驾驶资格证，年龄在55岁以内，完全符合以上要求的得10分。（备注：提供驾驶员有效期内的驾驶证复印件。未提供或未完全提供上述证明材料不得分）
	提供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技术类
评分因素

	5
	车况要求
7%
	7分
	供应商为本项目拟配备的车辆中，车辆年限5年以内且行驶里程不超过25万公里的，得7分；车辆年限5—7年以内且行驶里程不超过40万公里的，得4分。
（备注：提供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里程表照片资料复印件。未提供或缺少以上资料不得分）
	提供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技术类
评分因素

	6
	履约能力
13%
	13分
	1.供应商自 2022年1月1日以来，具有本项目类似业绩的，每有一个得2分，最多得5分。（提供合同复印件首页、签字页，加盖公章）。
2.供应商为本项目拟配备的车辆中，车辆第三者责任险保险额：100 万≤保额＜150 万的，得3分；150 万≤保额的，得4分。
（备注：提供每一辆车的第三者责任险保单复印件，须与前述对“服务车辆要求”中提供的车辆一致，否则本项不得分）
3.供应商为本项目拟配备的车辆中，车辆道路运输承运人责任险保险额40 万/人≤保额＜60 万/ 人，得1分；60 万/人≤保额＜100 万/ 人，得2分；100 万/人≤保额＜140 万/ 人，得3分；140 万/人及以上的，得4分。
（备注：提供每一辆车购买承运人责任险保单复印件，须与前述对“服务车辆要求”中提供的车辆一致，否则本项不得分）
	提供证明材料加盖公章
	共同
评分因素

	7
	增值服务3%
	3分
	服务年度内提供，80次走二绕单边行程，得1分；赠送里程每100公里，得0.5分，最高2分。
	提供材料加盖公章
	




